
浮府办字〔2025〕45号

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浮梁县交通安全畅行行动

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有关单位：

《浮梁县交通安全畅行行动方案》已经县政府第56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5年7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浮梁县交通安全畅行行动方案

为全面推进城市道路交通畅通工程建设，不断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科学管理，着力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切实改善道路通行环境，结合我县辖区交通实际，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交通安全畅行行动，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围绕交通管理、交通设施、智能交通、文明交通素养等四个方面，全方位提升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能力，实现交通管理更加科学，交通秩序不断改善，交通事故明显下降，市民交通素养显著提升，努力打造更安全、更有序、更畅通的城市交通环境，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工作措施

（一）交通管理优化提升

1．实现“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高效运转。优化勤务模式，建立指挥中心、路面大队与铁骑队三级响应体系，建立“1、3、5分钟”快反圈，即1分钟视频巡查发现，3分钟就近警力到场处理，5分钟专业警力开展处置。围绕早晚高峰、节假高峰、重大活动保障等重要节点，针对全县交通堵点、乱点、难点，做到前端发现及时、派警响应迅速、处置专业高效。〔牵头单位：县公安局；完成时限：2025年6月底前〕

2．建立全县路网大模型。通过覆盖全县的视频监控系统，对城区交通枢纽、主要路口路段和热点景区进行高频巡查并利用无人机进行视频补充，找准交通通行问题源头，进行立体疏导。同时，在全县范围建立“绿波路段”，科学疏导、科学配时，有效减少高峰流量生成，缩短高峰流量通行时间，提升路口通行效率，降低事故风险。〔牵头单位：县公安局；完成时限：2025年6月底前〕

3．优化景区及周边交通组织。充分利用景区周边闲置地块设置临时停车场、停车位，指导各景区运营主体会同相关建管单位在景区外围建设停车场。在节假日、周末等旅游高峰时段，动态优化调整通行方式、公告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合理适用电子警察抓拍，化解旅游高峰出行矛盾。〔牵头单位：景区属地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文旅局、县自然资源规划局；责任单位：县公安局、各景区运营主体单位、各相关建管单位；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4．深入开展“三个一律”专项行动。深入推进重点车辆和驾驶人安全治理，持续开展重点车辆和驾驶人隐患动态“清零”工作，重点治理“一类车”、管控“三类人”、把牢“一关口”。推进货运企业风险隐患治理，持续深化“三上门两加强”工作，推动压实主管单位和企业主体责任；推进风险隐患路口路段排查治理，切实做到安全隐患排查全覆盖、整改无死角。〔牵头单位：县公安局、县交运局、县应急管理局；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5．推进“拆棚戴盔”整治行动。加强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安装行车棚、遮阳伞的行为查处力度；严禁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动力装置驱动（含电力驱动）的三轮车、四轮车上道路行驶。针对生产商、销售商、维修商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动力装置驱动（含电力驱动）的三轮车、四轮车等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牵头单位：县公安局、县市监局；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6．规范管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建立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专题协商会议制度，及时协调解决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停车秩序的管理，督促运营企业规范停放，并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违规行驶、停放的行为依法查处。〔牵头单位：县城管局、县公安局；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二）交通设施优化提升

7．完善道路交通标线。针对民福路、三贤街、平安街、开源街、滨江西路、玉岭路、浮红街、东坡路、天祥路等9条道路交通标线缺失情况，重新进行施划。〔牵头单位：县公安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城管局；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8.完善学校周边交通安全设施。针对朱溪小学、古田小学、寿安小学、鸿兴小学、仙槎学校、三龙小学、三龙中学、天保学校、鹅湖中学、江村中心幼儿园、蛟潭中心幼儿园、蛟潭中心小学、洛溪小学、福港学校、江村学校、徐炳南实验小学、峙滩镇流口小学、经公桥中学、浮梁二幼、浮梁五幼、浮梁六幼、浮梁四小、浮梁五小、浮梁一中、浮梁县体育运动学校等学校周边道路警示标志、货车通行禁令标志、太阳能爆闪灯、学校标志、震荡减速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进行完善。〔牵头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教体局、县公安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城管局、县交运局；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9.完善交通隔离护栏。针对朝阳路、新昌路、玉岭路、育才路等路段的交通护栏缺失、损坏情况进行增设更新完善。〔牵头单位：县公安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城管局；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三）智能交通优化提升

10.实现红绿灯联网联控。对城区20余个路口信号机进行智慧化升级改造，确保主城区核心路段信号配时策略联网联控。在公安交管指挥中心后端部署信号控制系统，融合多源交通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大数据、车路协同等技术进行城市级交通分析、时空融合、问题诊断，并快速精准制定治堵策略，自动生成信号控制方案，实现全城信号控制的自动优化，达到全域协同、缓堵保畅的最佳效果。〔牵头单位：县公安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完成时限：2025年10月底前〕

11.强化道路安全防控体系建设。在城区主要交通要道建设人脸识别卡口，在车流量大且没有设置卡口的道路建设卡口。针对电动车、摩托车骑乘人员不戴头盔造成的安全隐患，在非机动车道建设不戴头盔监测卡口，实现对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的自动化警示。进一步拓展移动警务终端、智能执法记录仪等设备联网接入，实现执法过程可视化、规范化。〔牵头单位：县公安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四）文明交通素养提升

12.创新“一老一小”群体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针对老年人群体，围绕步行、乘车、驾驶老年代步车、电动自行车等出行方式，利用街道社区、村委会、老年大学、老年活动室等场所，开展老年人交通安全警示教育。针对少年儿童群体，充分发挥幼儿园、中小学校课堂“主阵地”作用，将交通安全知识融入校园素质教育，在“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六一”“开学季”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促进“小手拉大手”，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牵头单位：县委社会工作部；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教体局、团县委、县公安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13.优化交通安全宣传阵地效能。在县级主流媒体开辟文明交通专栏，搭建形成全区域的交通安全宣传新媒体矩阵。推动落实乡(镇)、社区至少建立一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90%以上的社区、85%以上的行政村至少设置一处固定式交通安全宣传栏（橱窗）。〔牵头单位：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城市社区管委会、县公安局；完成时限：2025年底〕

14.加强文明交通主题宣传教育。充分开展“三零一戴”（零酒驾、零违法、零事故、戴头盔）、“美丽乡村行”“122 全国交通安全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广泛开展交通安全“七进”（进企业、进校园、进机关、进农村、进家庭、进社区、进网络）宣传，引导群众关注道路交通、共同参与交通治理。组织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强化网络空间交通文明培育，加强文明交通正能量传播。强化“两客一危”和重型货车等营运车辆驾驶员警示提示，曝光典型事故警示教育。〔牵头单位：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公安局；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教体局、县交运局、县应急管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15.建立健全文明交通公益宣传机制。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专业机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公益支持作用，加大文明交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的合作力度，在普法宣讲、志愿劝导、事故救助等领域打造更多公益项目。充分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围绕文明交通议题、法治安全话题，组织在校大学生、志愿者、企业代表、私家车主等群体，开展特色交通安全公益宣传活动。〔牵头单位：县委社会工作部、团县委；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交通安全畅行行动的重要意义，把这项活动作为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作为改善道路通行秩序、缓解交通拥堵、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创建文明和谐道路交通环境的重要措施，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制定实施计划，作出周密部署，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敖军荣任组长的工作专班，以上工作措施中涉及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分管领导为工作专班成员。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由县公安局党委委员、交警大队长朱武茂兼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专班办公室具体负责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和实施。各成员单位要明确一名工作联络员，统一报专班办公室（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便于日常工作的联系对接、信息互通，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三）密切沟通协作。各有关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统筹推进，分管领导要具体负责，精心部署，各项任务措施要责任到岗，具体到人，做到既各司其职，又协同作战、密切配合，依据自身工作职责积极主动做好相关工作，形成齐抓共管、共同推进的工作合力，确保行动取得实效。

（四）强化督导检查。各有关单位要严格落实相关工作措施。工作专班将通过检查督导、深入调研等方式加强对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验收，对工作落实不力，动作迟缓、流于形式、成效不明显的，将综合运用通报批评、约谈督办等措施，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抄送：县委办、县纪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人武部保障科、县法院、县检察院、群众团体、新闻单位

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7月31日印发

  



